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务处文件
教务[2009]第2号
关于做好2009版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
    经过广泛调研和征求各系（部、基地）意见，并经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，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（2009年版）的指导意见》（校发【2009】03号）已经下发，为落实好文件精神要求，现就相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人才培养计划的编制要求

    1.各专业必须严格执行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（2009年版）的指导意见》规定的学时学分要求，不得突破。

    2.在编制教学进程计划时，学科基础（平台）课程原则上从第三学期开始安排；第七学期不安排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时间，第八学期不安排理论教学课程；各专业的专业方向课程原则上按2个方向分组安排课程。

3.课程代码的使用。各教学单位按照课程归口统一编制课程代码，报教务处审核，经学校审定后规范使用（课程代码的具体编制要求参见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课程数据库编写规范》（教务【2008】08号文）。2009版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应采用统一编制的新课程代码。
二、工作进度要求
	工作任务
	完成时间
	达标要求

	1. 起草培养计划
	3月24日
	根据校发[2009]3号文件要求

	2. 开展专题研讨，交流意见
	3月28日
	提交修改稿

	3. 邀请校内外专家，组织评审
	4月6-13日
	通过校内外专家评审

	4. 课题验收
	4月13-20日
	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后定稿，并召开验收会


三、人才培养计划参考格式要求

    见附件1。

四、通识教育课程安排

    见附件2。

请各教学单位根据以上要求，认真组织好2009版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修订工作。
附件：
1.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××专业本科2009版人才培养计划（参考格式）

2.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09版人才培养计划通识教育课程安排表

3.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09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务处

2009年2月13日

附件1：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××专业本科2009版人才培养计划

（参考格式）

一、培养目标

×××……

二、基本规格要求

×××……

三、学制与学位

×××……

四、学时与学分

×××……

五、主干学科

×××……

六、学位课程

×××……

七、主干课程

×××……

八、教学计划进程表
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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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

×××…
附件2：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2009版人才培养计划通识教育课程安排表

	课程

类别
	课程

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时 /

学分
	各学期学时
	备注

	
	
	
	
	其中
	一
	二
	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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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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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通识教育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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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4/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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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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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选修6学分


附件3：

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09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
（仅供参考）

一、毕业总学分：177.5学分

其中：课内学分        142.5学分；

集中实践教学环节30学分；

课外实践与创新   5学分；

二、课程与实践教学分类：

第一类：通识教育课程（616学时/38.5学分）

（一）必修课：（520学时/32.5学分）

	
	课  程
	学时/学分

	1
	思想道德修养
	32/2

	2
	中国近代史纲要
	24/1.5

	3
	马克思主义原理
	32/2

	4
	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
	64/4

	5
	军事理论
	16/1

	6
	大学英语
	224/14

	7
	体育
	128/8


（二）选修课（96学时/6学分）：

学校按文学艺术类、历史及社会学类、经管法律类、自然科学类等设置校级公共选修课模块，供学生选修。计算机概论（1.5学分）列入校级公共选修课自然科学类模块。
第二类：数理基础课程（必修）（504学时/31.5学分）

	
	课  程
	学时/学分

	1
	微积分
	176/11

	2
	工程数学
	120/7.5

	
	①线性代数
	40/2.5

	
	②概率与数理统计
	40/2.5

	
	③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
	40/2.5

	3
	大学物理
	112/7

	4
	大学物理实验
	56/3.5

	5
	工程制图
	40/2.5


第三类：学科平台课程（必修）（488学时/30.5学分）

	
	课  程
	学时/学分
	其中：实验/实践

	1
	C语言程序设计
	56/3.5
	其中上机 16/1，

	2
	电路理论
	80/5
	

	3
	电路测试实验
	32/2
	

	4
	模拟电子技术
	56/3.5
	

	5
	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
	56/3.5
	 

	6
	电子测试与实验技术
	48/3
	

	7
	单片机原理
	48/3
	  

	8
	单片机实验
	24/1.5
	

	9
	计算机网络
	40/2.5
	其中上机：8/0.5

	10
	信号与系统
	48/3
	其中上机：8/0.5


第四类：专业课程（672学时/42学分）

（一）专业核心课程（必修 336学时/21学分）

	
	课  程
	学时/学分

	1
	应用光学
	64/4

	2
	应光实验
	24/1.5

	3
	物理光学
	72/4.5

	4
	物光实验
	24/1.5

	5
	激光原理与技术
	64/4

	6
	激光实验
	16/1

	7
	光电探测与信号处理
	48/3

	8
	光电技术实验
	24/1.5


（二）专业选修课程（336学时/21学分）

（可在以下三组中选两组）

1. 分组（方向）选修

①光纤通信方向         （160学时/10学分）
	①光纤通信方向
	a.光纤光学
	  40/2.5

	
	b.光纤通信技术
	48/3

	
	c.光通信网络与器件
	48/3

	
	d.光纤技术实验
	  24/1.5


②激光工程及应用方向    （160学时/10学分）

③光电检测与信息处理方向（160学时/10学分）

2.专业任选课： 选修11学分（共约5门）

专业任选课程设置原则是：

（1）每专业设置3门左右专业任选课，专业任选课的设置应考虑课程的实用性和新颖性；

（2）专业任选课一般最低为24学时（1.5学分），最高为32学时（2学分）；

 (3）各专业的一组分组（方向）选修课，可以作为该专业未选修该组（方向）课程学生的专业任选课。

（4）信息学科大类的专业任选课每年由各专业提出，信息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划，并由教务处向学生公布，同一类型的课程不重复设置。
第五类：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（共30学分）

	1
	军训
	2学分

	2
	电工实习
	2学分

	3
	生产实习
	3学分

	4
	软件课程设计
	1学分

	5
	电子线路课程设计
	2学分

	6
	应用光学课程设计
	2学分

	7
	单片机应用课程设计
	2学分

	8
	SDH课程设计
	1学分

	9
	毕业设计
	15学分


第六类：课外实践与创新5学分

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分为四大类，学生至少应取得四大类中的两大类5学分（最多10学分）。四大类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如下：

A)科技竞赛类：参加学校组织的省级及以上各类科技（人、文、社科类）竞赛的全过程者，可取得2学分；

B）创新实践类：各系设置与专业相关的创新实践项目和对应的学分,供学生选择。学生参加创新实践项目、且成绩合格，或参加并完成一项校创新基金项目者，可取得2学分；

C）职业资格证书类：取得国家人事部门承认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者，可取得2学分；

D）其它类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、辩论、书法竞赛的全过程，或在系级以上学术会议宣读由本人撰写的论文，或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名义发表科技论文，或通过英语国家6级考试者，可取得1-2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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